
附件2

深圳市知识产权专业副高级自评符合条件情况审核表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经济专业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的通知》（粤人社规〔2026〕6 号）及相关政策文件。

（请在符合条件的选项打“ √ ”)

 普通申报 □ 转系列（专业）申报 □ 省外（中央单位）职称确认 □ 破格申报

（请在符合条件的选项打“ √ ”)

一、符合转系列申报的材料：原系列同层级职称 原系列低一层级职称/职业资格证

二、符合转专业申报的材料：同系列同层级所有职称 转岗证明

三、符合省外（中央单位）职称确认的材料：□职称证 □评审表/任职资格文件

四、破格申报

 执行粤人社规〔2026〕6号 第七章 第二十一条

高级经济师破格申报条件。不具备以上规定的学历资历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由 2 名本专

业或相近专业在经济领域有较高影响力的正高级职称专家书面推荐，破格申报：

（1）省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经济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

（2）申报时近 3 年连续在同一企业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任职期间企业连续 3 年进入广东企业

500 强（排名前 100），且营业收入和利税每年增长 6% 以上（以审计报告为准）。

（3）申报时近 5 年连续在同一企业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任职期间企业连续 2 次被认定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至少 1 次在近 3 年），每年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不低于 5%，

且营业收入和利税每年增长 20% 以上（以审计报告为准）。

（4）申报时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连续工作 10 年以上，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经济领域

从业人员，获市级以上政府的经济类表彰。

佐证材料要求：

（1）需提供两份《广东省深圳市职称破格申报推荐表》（系统下载）

（2）根据所选条件提供证明材料

 执行《广东省高层次留学回国人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暂行办法》（粤人发〔2004〕

223 号）有关规定。

 执行《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认可的实施方案》(粤

人社规〔2019〕38 号）有关规定。（首次申报评审职称；从事本专业对口专业技术工作）

 非上述所列的破格情况，政府部门颁发的奖项，如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众创杯，

提供相关获奖佐证材料。（如活动通知、公布文件、获奖证书等）

清单（对应上面选项，填写佐证材料名称）：



1.

2.

…

（必须提供，上传到申报系统“职称证书”栏）

条款号：粤人社规〔2026〕6 号 第五章 第十一条

 成绩合格证明--高级经济实务（知识产权）

（请在符合条件的选项打“√”）

普通申报：粤人社规〔2026〕6 号 第五章 第十二条

转系列（专业）申报：执行粤人发〔2007〕 197 号及粤人社规〔2020〕 33 号有关规定

破格申报：粤人社规〔2026〕6 号 第七章 第二十一条

佐证材料要求：

1.学历/学位证书

 具备博士学位，取得经济师职称（含属性相近的中级职称、职业资格，下同）后，从事与经济师

职责相关工作满 2 年。

 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或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经济师职称

后，从事与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 5 年。

 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经济师职称后，从事与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 10 年。

2.职称/职业资格证书

 职称证书

 职业资格证书

 3.国内职业资格证书（查阅《深圳市职称评审申报指南》（知识产权专业副高级）（2025 年度））

 4.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查阅《深圳市职称评审申报指南》（知识产权专业副高级）（2025 年度））

清单（对应上面选项，填写佐证材料名称）：

1.

2.

…



（请在符合条件的选项打“√”）

条款号：粤人社规〔2026〕6号 第五章 第十三条

 系统掌握经济工作专业理论、方法、技巧和相关政策法规，能够指导助理经济师、经济师等参与

经济工作的从业人员合理合规开展工作。

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 1. 连续主持大、中型企业或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工作 2 年以上，或作为骨干连续参与大、中型

企业或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工作 3 年以上。

 2. 连续主持小、微型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工作 3 年以上，或作为骨干连续参与小、

微型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工作 5 年以上。

 3. 主持或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完成 1 项以上省（部）级或 2 项以 上市（厅）级经

济领域重点项目的筹建、投产等全过程工作。

 4. 主持或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完成 2 项以上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战略管理、投融资、

经营管理、管理模式创新等项目全过程工作，或主持大、中型企业或事业单位重要职能（战略规划、生

产运行、投资改造、市场开发、人力资源、法律实务等）部门工作 3 年以上，较好实现预期目标。

 5. 主持制定 1 项以上省（部）级或 2 项以上市（厅）级国民经济或同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经

济政策等，或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参与制定 2 项以上省（部）级或 3 项以上市（厅）级国民

经济或同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

 6. 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3 年以上，主持或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完成 1 项以上省（部）级

课题或 2 项以上市（厅）级课题；从事应用经济研究（咨询、分析）工作 3 年以上，主持或作为主要

完成人（排名前三）完成 2 项以上市（厅）级重点课题或大、中型企业重点研究、咨询项目。

佐证材料要求：

（1）指导助理经济师、经济师等参与经济工作的从业人员合理合规开展工作的佐证材料。

（2）根据所选条件提供证明材料

清单（对应上面选项，填写佐证材料名称）：

1.

2.

…



（请在符合条件的选项打“√”）

条款号：粤人社规〔2026〕6 号 第五章 第十四条

（一）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 1. 主持或作为骨干参与大、中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期间，连续 2 年以上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或社会效益，或为企业的扭亏增盈做出较大贡献，主要经济指标达到省内同行业企业先进水平。

 2. 主持高新技术企业或专精特新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期间，连续 2 年以上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或

社会效益，主要经济指标达到省内同行业企业先进水平。

 3. 主持小、微型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工作期间，连续 3 年以上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或

社会效益，主要经济指标达到省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 4.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完成 1 项以上省（部）级或 2 项以上市（厅）级重点项目，或

2 项以上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战略、投融资、经营管理、管理模式创新等项目的组织实施，项目实施达

到预期目标，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 5. 主持或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制定（撰写）的战略规划文件、管理优化方案、数据分

析报告、风险管控方案等 3 项以上，具有较高的操作性和前瞻性，论证有深度，至少 1 项应用实施后

明显促进大、中型企业或本单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 6. 主持企事业单位经营或管理工作期间，单位获得 1 项以上市（厅）级经营管理、管理创新、

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奖项，或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参与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项目或科研项目获

得 2 项以上市（厅）级以上奖项，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成果（排名前五）

或二等成果（排名前三），或省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成果（排名前三）或二等成果（排名前二）。

 7.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参与制定 1 项以上省（部）级或 3 项以上市（厅）级国民经

济或同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相关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经相应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实施。

 8. 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主持或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完成的课题研究成果，被市（厅）级

以上政府部门采用。

佐证材料要求：

（1）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必须提供，上传到“非代表作业绩成果”栏）

（2）根据所选条件提供证明材料

清单（对应上面选项，填写佐证材料名称）：

1.

2.

…



（请在符合条件的选项打“√”）

条款号：粤人社规〔2026〕6 号 第五章 第十四条

（二）申报人还应提交任现职期间所形成的与本人专业技术工作经历高度相关的能反映本人专业技

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成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 1. 作为主要编著者出版经济著作（有 ISBN 统一书号，下同）1 部。

 2. 以第一作者在本专业刊物发表论文 1 篇以上，或在省级以上经济类学术会议宣读论文 2 篇以

上，或在省级以上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经济类书刊发表文章 2 篇以上（以上论文或文章的单篇字数不少于

3000 字）。

 3. 作为主要起草人（排名前三）撰写经济领域专项调查报告、经济分析报告 2 篇以上，或省级

以上重大技术改造、基础建设项目立项研究报告 2 篇以上，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或实践价值，被市级以

上政府部门采纳。

佐证材料要求：根据所选条件提供证明材料

清单（对应上面选项，填写佐证材料名称）：

1.

2.

…

（请在符合条件的选项打“√”）

条款号：粤人社规〔2026〕6号 第五章 第十五条

申报高级经济师职称时，申报人应选取 1 至 3 项标志性工作业绩，作为代表个人专业技术能力和

水平的成果提交评审（可从已提交的业绩成果中选取）：

 1. 主持或作为骨干参与单位经营管理期间，推动改善经营管理状况、取得较高经济效益或社会效

益的业绩。

 2. 主持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的重要经济项目。

 3. 主持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的项目获得的本专业重要奖项。

 4. 作为主要完成人制定的发展规划、政策文件，或完成的本专业课题研究。

 5. 作为主编编著的本专业著作，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等。

 6. 其他可代表本人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成果。

材料要求：系统申报填写信息项时直接勾选。最少有一项要有代表作，否则无法提交。

代表作清单：



注意：1.申报系统中填写的材料名称需要与上传附件的材料名称、自评表中的材料名称三者保持一致。

2.材料准备要求见《深圳市职称评审申报指南》（知识产权专业副高级）（2025年度）（另行发布）

3.表格不够填写可另附页。

1.

2.

…

：本人已充分了解广东省深圳市 2025 年度职称评审的申报要求，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申

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资质有效。本人对全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并授权及同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使用本人的信息和资料，通过相关机构就有关事项进行核查。本

人已了解《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 (人社部令第 40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如有提供虚假

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申报职称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经济和

法律责任。以上内容郑重承诺!

申报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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